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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 1：林郑秀李诉股权转让纠纷诉讼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7800万元本金及利息 

 判决公司应承担 7800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中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案件 2：许烈雄诉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5700万元及违约金 

 判决公司对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偿还许烈雄的 5700 万元本

金及违约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城股份”、“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发布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40），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成立了债权债务清理小组，

经过债权债务清理小组的调查核实，调查出两起诉讼有了最新进展，现披露如下： 

一、林郑秀李诉股权转让纠纷案。 

2016年 9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38），公告中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

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2016]82号）所述，披露了林郑

秀李诉股权转让纠纷案相关进展情况。近日，公司经过多方调查核实，得知该案

又有了最近进展，现披露如下： 

（一）基本情况 

原告一：林郑秀李 

原告二：林素菁 

原告三：林宏哲 

原告四：林芸甄 

原告五：林宏儒 

原告六：黄芊艺 

原告七：黄浚 

被告一：深圳市中技实业（ 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二：成清波 

被告三：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四：惠州市旺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五：杨长清 

原告林郑秀李、林素菁、林宏哲、林芸甄、林宏儒（以下称林郑秀李等无原

告）共同起诉称:林清辉持有 100%股权的香港注册公司联合经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合经贸公司）于 2007年 8月 28 日与中技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

让合同》，约定将联合经贸公司全资控股的台商工业园区（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

简称台商工业园）的 100%股权转让给中技公司，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台商工业园

的 100%股权的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3 亿元，同时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和其

它事项也作了相应约定。此后双方和林清辉、中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成清波以及成

城股份等各方又相继签订了《台商工业园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一》至《台商工 业

园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六》等六份补充协议和《担保函》 等一系列文件。通过

这些文件的约定，林清辉又将其持有的联合经贸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了成清波，

同时约定台商工业园的股权事转让款由中技公司直接支付给林清辉，而成清波、

成城股份则为中技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并放弃诉讼抗辩权。上

述合同及补充协议等一系列文件签署后，林清辉如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中技



公司、成清波等被告却仍有 9100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没有支付给林清辉。林清辉

不幸在 2009 年 12 月 18 日辞世后，作为林清辉的财产共有人和法定继承人的原

告，在了解前述情况后，就一直向各被告交涉，要求他们向原告支付其欠付的股

权转让款，但他们总是以各种借口进行拖延，至今拖欠的 9100 万元股权转让款

仍然未付，连约定在 2009年 9月 10日前支付的首期 1000万元转让款也未支付，

无奈之下，原告只能诉诸法律。由于《股权转让合同》中曾约定旺旺农业、杨长

清为股权转让款的收款账户（或收款人），因此，旺旺农业、杨长清应在收到股

权转让款的金额范围内与中技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赔付责任。 

原告就上述内容于 2011年 8月 16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二）诉讼请求： 

1、取消惠州市旺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作为股权转让款收款账户的指

定，取消其它任何未经原告一致同意的单位或个人账户作为股权转让款收款账户 

的指定，取消其它任何未经原告一致同意的单位或个人作为股权转让款收款人的

指定。 

2、除非经原告一致同意或经法院判决，被告不得再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支付

本案的股权转让款。 

3、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8100万元中属于原告的 6942. 

8571万元（这个金额含原告一林郑秀李与林清辉夫妻共 有财产 8100 万元中属

于原告一的 4050万元和各原告应继承林清辉共有份额 4050万元中的 7份之 5 金

额为 2892.8571 万元，两项合计为 6942.8571 万元）。 

4、判令被告了赔偿原告第二项款项 6942. 8571 万元自 2012 年 12 月 8 日

起至被告一履行第三项义务时止每月 1.5%的赔偿金。 

5、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各项请求与被告一一起承担连带赔付责任，并放

弃诉讼抗辩权。 

6、被告四和被告五在收到股权转让款的金额范围内对上述各项请求与被告

一一起承担连带赔付责任。 

7、各被告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 

（三）目前进展情况 

由于该案件发生时间和法院受理时间距离现在比较久远，时任管理层当时并

未对诉讼相关情况进行披露，公司及相关人员因此受到了证监会的处罚。公司收



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2016]82号）后，

对诉讼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并进行了进一步的核实调查。近日，经过公司债权

债务清理小组的多方调查核实，从案件其他被告委托代理人处获悉，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9 月对该案件做出了判决，并出具了判决书，判决如

下： 

1、被告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林郑秀李、林素菁、林宏哲、林芸甄、林宏儒支付人民币 66,857, 

142.86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该款项为本金，自 2013年 1 月 13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息）； 

2、被告惠州市旺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应在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7370

万元及所生孽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实际收到款项之日起计

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其中本金人民币 1000 万元从 2009 年 9 月 24

日起计息，本金人民币 3600万元从 2009年 9月 25日起计息，本金人民币 2400

万元从 2009年 9月 29日起计息，本金人民币 50万元从 2010年 11月 25日起计

息，本金人民币 50万元从 2011年 1月 28日起计息，本金人民币 100万元从 2011

年 1月 30日起计息，本金人民币 50万元从 2011年 7月 14日起计息，本金人民

币 100 万元从 2011 年 12 月 9 日起计息，本金人民币 20 万元从 2012 年 9 月 21

日起计息）的 6/7 范围内与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偿还 上述第

一项确定的款项； 

3、被告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黄芊艺、黄浚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1,142,857.14元，并支付逾

期付款违约金（以该款项为本金，自 2013年 1 月 1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 日

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息）； 

4、被告惠州市旺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应在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7370 

万元及其所生孽息（计算方法同上述第二项）的 1/7 范围内与深圳市中技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偿还上述第三项确定的款项； 

5、被告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成清波应在上述第一项确定的款项范

围内向原告林郑秀李、林素菁、林宏哲、林芸甄、林宏儒承担深圳市中技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在上述第三项确定的款项范围

内向原告黄芊艺、黄浚承担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二分



之一的赔偿责任； 

6、驳回原告林郑秀李、林素菁、林宏哲、林芸甄、林宏儒、黄芊艺、黄浚

其他诉讼请求。 

若被告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则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80,171.42 元（原告林郑秀李、林素菁、林宏哲、

林芸甄、林宏儒已预交人民币 388,942.85 元，原告黄芊艺、黄浚巳预交人民币 

91,228.57 元），由原告林郑秀李、林素菁、林宏哲、林芸甄、林宏儒承担人民

币 15,557.72 元，由原告黄芊艺、黄浚承担人民币 3649.14 元，由被告深圳市

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市旺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人民币

460,964.56元。鉴定费人民币 61, 900（被告惠州市旺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预

交）由被告惠州市旺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判决情况，公司应承担 7800 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中深圳市中技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公司将关注判决执行情

况并积极敦促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若公司因

此承担赔偿责任造成公司损失，公司将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

追偿。同时，公司也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许烈雄诉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 2015年 9月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关于许烈雄诉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应诉通

知书等材料，发布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40）。近日，公司经过多方调查核实，得知该案又有了最近进展，

现披露如下： 

（一）基本情况 

原告：许烈雄 

被告一：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二：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深圳成城发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被告四：深圳市成城达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五：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六：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七：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八：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原告起诉状，2011年 5月 31日，原告许烈雄与被告一深圳市中技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被告一向原告借款人民币壹亿元整，约定借款

期限 60 天，从发放借款之日作为计算借款期限的起始日，被告二、三、四、五、

六、七、八为被告一向原告借款出具了《保证担保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原告委托深圳市捷世隆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1年 6月 14日和 2011年 6月 15日向

被告一发放借款合计人民币壹亿元整。按照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应于 2011 年 8 月

12日到期。被告一于 2011年 10月 26日向原告归还 4,300万元人民币后，其余

借款 5,700 万元人民币至今未归还原告。原告就该借款事项依法向深圳中院提起

诉讼。深圳中院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受理了该诉讼，并拟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在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二）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5,700 万元人民币、另加计逾期

违约金 40,104,158.90 元人民币以及委托律师费 15 万元人民币，各项共计人民

币 97,254,158.90 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上述金额人民币

97,254,158.9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目前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后，曾与多家被告一起与原告协商，原告曾表示愿意撤

回对部分被告包括对本公司的起诉，造成了公司未能参加应诉。近日，经过公司

债权债务清理小组的多方调查核实，在最终裁定中，原告并未撤回对本公司的起

诉，只撤回了对被告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的起诉。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作出准许撤回对部分被告起诉的裁定

的次日，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决如下： 



1、被告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偿还原告许烈雄以下款项：(1)借款

本金 5700 万元；(2)逾期违约金（以 1亿元为本金从 2011年 8月 14日计至 2011

年 10月 25日，以 5700 万元为本金从 2011年 10月 26日计至实际支付尚欠本金

之日，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3)律师费 15 

万元； 

2、被告深圳成城发工业园区有限公司、深圳市成城达实业有限公司、吉林

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欠原告许烈雄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深圳成城发工业园区有限公司、深圳市成城达实业

有限公司、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为清偿后有权向被告深圳市中技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追偿。 

被告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成城发工业园区有限公司、深圳市

成城达实业有限公司、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许烈雄履行上述付款义务，逾期履行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28070.79 元及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公告费 585 元，合计 

533655.79 元［均已由原告许烈雄预交］，由被告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负担，被告深圳成城发工业园区有限公司、深圳市成城达实业有限公司、吉林成

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判决情况，公司对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偿还许烈雄的 5700

万元本金及违约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将关注判决执行情况并积极敦促深

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若公司因此承担赔偿责任造成

公司损失，公司将向深圳市中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追偿并要求被告二、三、

四、五、六、八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同时，公司也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30日 


